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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2011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已向商家利益嚴重傾斜、漠視文化責任的版權法
變得更兇狠，嚴重限制市民的表達方式，剝削香港市民的創作權利，特別是進行二次
創作的權利。此擧除了不符合新媒體時代趨勢，更令許多創意的應有表達權利，淪爲
大商家透過鉅額買賣才能擁有的特權，有如把言論自由的公有空間圈地霸佔。2011 年
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
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
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
港」、「實務守則」的爭議，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
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這無異於宣佈，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show，
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
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我大力支持「UGC方案」及「同人方案」，「同人方案」建
基於關注聯盟的「UGC方案」，可說是「UGC方案」的修訂方案，香港動漫界要求把
「UGC方案」中「不作商業貿易營運」的限制，改爲「容許小額金錢收入」。原因是
在同人交流活動中，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無可避免
會涉及印刷、場租等費用，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以求補償成
本。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即使這情況並不
常見。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而無法得到保障。因
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

      潛在市場價值是概念是茫無邊際，作品轉化程度亦是很主觀的決定，實在很難界
定！另外，公平處理和公平使用有甚麼不同，為何要用公平處理而不使用公平使用！
我不能接受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戲仿」、「諷刺」、
「滑稽」、「模仿」四類作品。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對
創作人並不公平。若實例法案中，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
有，政府應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沒有半毫子
所謂「妥協」的餘地。我認為政府應以民間的UGC豁免方案立法，真正全面豁免二次
創作人在個人用途、非商業貿易使用時的刑事及民事責任，則版權擁有人的刑事及民
事責任都可全面豁免。



       二次創作作品的確是近年民間用作表達及傳播對政府不滿聲音的主要工具之一,所
以立此條例不禁令人憂慮跟本就是政府以保章創作人利益為名,實際是創造有一個更靈
活的空間去彰顯公權力作為震懾反對聲音的把戲。先執法,滋擾一段時後,儘管未能入
罪,亦無需負上責任而被告卻需要承受金錢及時間上的損失。所以,沒有普選,政府沒有
民意基礎,全無誠信的情況下我提出撤回諮詢文件。2011 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
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會影響市民言論及創作自由，但這些
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難道當局以爲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難道
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就例如對「安全港」、「實務守則」的爭議，
就例如對由「分發」擴張至「傳播」的爭議等，若當局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
詢，這無異於宣佈，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show，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
眾最基本的言論、表達、創作權利而設，局方永遠就是與民爲敵、與公義爲敵。民間
提出的第四方案，使用UGC，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除
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世貿本身也好，其他成員
國也好，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奸商雙重標準、輸打贏要地運作所
謂國際公約此藉口，只許州官老作「超乎輕微」，不准百姓倡議「UGC」，還有甚麼
公義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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